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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人權體系研究之必要及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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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系統  

 國際人權體系主要包括聯合國及區域國

際組織所形成之人權系統，比較重要的是

國際人權體系並不是金字塔型的結構，即

不是區域國際組織的人權訴訟案件，於敗

訴之後，還可以上訴至聯合國的人權監督

機制，實質上卻是雙軌並存的制度，即在

有區域人權體系設立之地區，人民之國際

人權案件只能就區域人權體系或是聯合國

人 權 系 統 擇 一 為 之 ， 例 如 「 歐 洲 人 權 公

約」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已向其他國

際審理或解決爭端途徑提出之案件，將會

遭受不受理之結果。相對地「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第一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

二項亦規定，案件不在另一國際調查或是

解決程序審查之中，才能受理之。也因此

區域人權體系形成獨立之系統，也深深影

響其區域之國家與人民。  

區域人權之內涵  

 區域人權體系之研究主要探討歐洲理事

會 （Council of Europe）、 美 洲 國 家 組 織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及非洲團

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所建

構之人權體系。  

 

歐洲理事會  

 於區域組織的人權相關文件中，由於人

權與民主是歐洲文化傳統中極為核心的部

分，也因此最有歷史傳統同時也是最有效

保障人權的區域組織，便是在歐洲所創立

的歐洲理事會。  

 歐洲理事會於1950年通過並於1953年生

效 的 「 歐 洲 保 障 人 權 和 基 本 自 由 公 約 」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1 

所建立的人權保護制度，乃是深受世人所

重 視 之 區 域 人 權 條 約 ， 而 其 受 重 視 之 原

因，除了其所保障之權利及自由之外，更

重要的是「歐洲人權公約」是最早提供國

際司法救濟之國際人權條約 2，「歐洲人

權公約」另外有十三個議定書之訂定，以

擴張權利內容及增強監督機制。而在社會

權部分，歐洲理事會於1961年簽訂「歐洲

社會憲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3；

禁止酷刑部分則有1987年簽訂之「歐洲禁

止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

公 約 」 （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and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4；在少數民族權

利部分則有1992年簽訂之「歐洲區域或少數

語言憲章」（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5 及1994年簽訂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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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少數民族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6；兒

童權利之行始有1996年簽訂之「歐洲兒童

行 始 權 利 公 約 」 （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Exercise of Children’s Rights）7。  

 而在難民之保護則有歐洲廢除難民護照

協議（European Agreement on the Abolition of 

Visas for Refugees）8，歐洲領事功能公約

有 關 難 民 保 護 議 定 書 （Pro toco l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Consular Function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Refugees）9，歐

洲轉移難民責任協議（European Agreement 

on Transfer of Responsibility for Refugees）10 

。有關兒童權利則為歐洲實踐兒童權利公

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Exercise of 

Children's Rights）11。其次，則為有關生醫

科技發展與人性尊嚴之保障，主要為歐洲

人權與生醫科技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 Human Being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Biomedicine）12，而此公約之附加議定書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 

Human Being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Biomedicine, On the Prohibition of 

Cloning Human Beings）13 則明文禁止複製

人。再者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有歐洲有關自

動 處 理 資 料 時 保 護 個 人 公 約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14。 

 上述許多有關人權保障之條約有一個非

常重要之共通特質，即這些條約是相關領

域中第一個處理此議題之國際條約。  

 歐洲人權體系可說是區域人權系統發展

最完備的，特別是「歐洲人權公約」更是

知名，而歐洲人權法院對國際人權法之發

展有相當深遠之影響，而其影響力可從以

下幾個層面論述之：  

 1.歐洲人權法院對歐洲人權公約各會員

國之國內法有相當大之衝擊，幾十年來歐

洲 各 國 為 了 符 合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判 決 之 要

求，已相當幅度地修改其國內法。 15  

 2.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亦可能為歐洲以

外國家之國內法院引用，例如澳洲、紐西

蘭、印度、美國、辛巴威、南非、香港等

國家及地區國內法院便曾引證歐洲人權法

院之判決，作為其論證之基礎。16  

 3.歐洲共同體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 認 為 人 權 保 障 乃 是 歐 洲 共 同 體

（ European Community ） 及 歐 洲 聯 盟

（European Union）之一般法律原則，而歐

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第六條更規定歐洲聯盟應尊重歐洲人權公

約所保障之人權，因而歐洲共同體法院有

許多機會引述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 17  

 4.歐洲人權法院對其他區域人權機制，

例 如 美 洲 人 權 法 院  （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及非洲人權委員

會 （ Afric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有相當深遠之影響，無論是組織

架構或是判決內涵，都明顯地有歐洲人權

法院之影子。   

 5.歐洲人權法院甚至對「公民與政治權

利 國 際 公 約 」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的監督機構人權事

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亦

有相當影響，例如有關「判斷餘地原則」

（margin of appreciation）在國際人權法之

適用。而歐洲人權法院之組織架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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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程序等亦可能被其他人權機制借用，作

為聯合國各人權條約的監督機制之模範。18 

 6.我國大法官會議也曾引用「歐洲人權

公約」條文內容及個別判決，作為釋憲之

參考。19 

美洲國家組織  

 美洲國家組織於1969年11月22日在哥斯

大黎加的聖約瑟通過了「美洲人權公約」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美洲國家組織大會也於1988年通過「美洲

人權公約有關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附加

議 定 書 」 （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 the 

Area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Protocol of San Salvador”）20，該議定書在

公約中加入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美洲

國家組織亦在1990年簽訂「美洲人權公約

議 定 書 」 （ Protocol to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21，以要求

各簽約國廢除死刑。而在禁止酷刑部分美

洲國家組織亦於1985年簽訂「美洲禁止酷

刑 、 不 人 道 和 有 辱 人 格 的 待 遇 或 懲 罰 公

約 」 （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to Prevent 

and Punish Torture ） 22 ； 1994 年 則 簽 訂 了

「美洲被強迫消失人公約」（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Forced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23 及「美洲禁止、處罰及消滅對

婦女暴力公約」（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Punishment and Eradic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onvention of 

Belem Do Para”）24 ， 而 1999年 更 簽 訂 了

「美洲消除對殘障人所有形式歧視公約」

（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25。 

非洲團結組織  

 非洲團結組織於1981年6月28日通過了

「 非 洲 人 權 與 民 族 權 利 憲 章 」 （African 

Charter of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並

於1997年簽訂「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憲章

設 立 非 洲 人 權 與 民 族 權 利 法 院 議 定 書 」

（ Protocol to the African Charter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26，準備設立非洲人權

與民族權利法院。而在兒童權利部分，則

於 1990年 簽 訂 「 非 洲 兒 童 權 利 及 福 利 憲

章」（African Charter on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the Child）27；另外非洲團結

組織亦著手籌畫在「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

憲章」增定一附加議定書以加強婦女權利

之保障（Draft Protocol to 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on the Rights of 

Women in Africa）。  

研究之缺乏  

 台灣有關區域國際人權之研究，主要集

中於「歐洲人權公約」之探討，從文章之

發表年份來看，雖然從1971年開始即有學

者撰稿引介「歐洲人權公約」，但是非常

明顯地，絕大部分之著作是在1999年以後

發表。從研究學者之興趣觀之，其是由國

際法學者開始探討，爾後公法學者加入，

最近則有許多留學德國之刑法學者亦對此

領域有相當之興趣。  

 但是歐洲人權體系的其他人權條約依然

是尚未探索之領域，而美洲及非洲區域國

際人權體系之研究，則幾乎可以說還是處

於完全缺乏之情況。  

 由此觀之，台灣有關區域國際人權之研

究還有相當多議題可以開展，而過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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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重視此領域之研究，可能有許多原

因，然而不熟悉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因

此如果有更完整漢文化之區域國際條約內

容 ， 可 能 可 以 協 助 使 更 多 人 瞭 解 此 一 領

域，進而引發興趣作更寬廣深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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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 」 之 規 定 等 語 （ G. Pauwels Case, 

Judgment of 26 May 1988, COUNCI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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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148-150（1988）），即不得 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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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偵 查 之 主 體 ， 且 有 行 使 公 訴 之 權 ，

是 即 令 依 據 前 述 相 關 之 國 際 公 約 ，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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